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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粉磁材”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4

年8月13日上午9点30分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董事共10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0人，其中参加现场表决的董事4人，以通讯表决的董事6人，关联

董事汪南东及陈烁共2人对议案一、议案二及议案四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的2014-054《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

公司承诺将在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2票回避，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相关终止协议的议

案》。

经各方协商，各方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并签订《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终止协议》、《利润补偿终止协议》、《股份认购终止协议》。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2票回避，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章程修正案》以及《公司章

程》。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本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2014-055《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2票回避，0票弃权，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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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13日上午

9点30分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事项的议案》，关联董事汪南东及陈烁共2

人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前期进展情况

本公告内“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是指公司于2014年3月开始筹划

的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宁波建乐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杉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杨文波、胡乐煊、胡伟、马明昌、郑东、胡镇岳、

俞志华、宋浓花和姚如玉合计持有的浙江五环钛业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该事项的前期进展情况如下：

（一）2014年3月3日，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3月3日开市起停牌，并于此后停牌期间内，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相关

进展公告。

（二）2014年4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4

月17日起继续停牌，并于此后停牌期间内，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进展情况。

（三）2014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的议案》。

（四）2014年5月16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五）2014年5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及《关于资产重组的风险提示及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六）2014年5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七）2014年6月13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八）2014年6月17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了本次重组的申请文件，并于2014年6月17日收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接收凭证》（140668号），于2014年6月2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补正通知书》（140668号），要求公司于补正通知书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提供补正材料。

（九）2014年7月31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撤

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的议案》。公司经过审慎判断，暂不能在补正通知书要求公司补正截止日期

限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要求的全部补正材料，决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

二、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原因

鉴于公司预计2014年上半年亏损，涉及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交易各方对未来市场

发展走向存在分歧意见，经各方平等、充分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

三、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会议决议为同意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事项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四、其他事项

公司承诺于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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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13日上午

9点30分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决定于2014年8月29日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度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4.�股权登记日：2014年8月26日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

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其中一种表决方式。

6.�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14：00开始；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

28日—8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下午15:00

至2014年8月2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会议出席对象：

(1) �凡2014年8月26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8号 公司1号会议室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

2.�《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

3．《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议案一、议案

二发表了独立意见。关于上述议案的公告以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上述议案1、2中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涉及关联交易， 公司股东汪

南东先生及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上述议案1、2。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

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股东须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式样附后)，并附身份

证及股东账户复印件，以便登记确认(信封须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2014年8月28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证券部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8号办公楼三楼 邮编：529000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

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投票时间：2014年8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投票代码及简称：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

票，投票代码：362600；投票简称：“江粉投票” 。

3．在投票当日，“江粉投票”的“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00元代表总议案，1.00

元代表议案一，2.00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表决事项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总议案代表以下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一

《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

议案》

1.00

议案二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相关终

止协议的议案》

2.00

议案三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3.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江粉磁材” A股的投资者，对公司所有提案投票申报举例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代表意向

362600

江粉投票 买入

1.00 1

股 同意

362600

江粉投票 买入

1.00 2

股 反对

362600

江粉投票 买入

1.00 3

股 弃权

（5）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两项议案，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

票。

（6）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

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7）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8）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

间为2014年8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股东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gddh/mmcj/public/index.jsp的 “密码服务” 专区， 点击 “申请密

码” ，填写“姓名” 、“证件号” 、“证券账户号”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

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在交易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

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4．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至2014年8月29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5．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单独计票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持股5%（不含5%）

以下的股东。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 � 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 周战峰 梁丽 陈结文 联系电话：0750-3506077� 3506078� 传真号码：

0750-3506111

3.�若有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通知。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一：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 电子邮箱：

股东账号： 联系地址：

持 股 数： 邮 编：

附件二：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本公司（本人）的表决权。

委托人（身份证号/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的议案》

2

《关于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相关

终止协议的议案》

3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如委托人无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就上述议案表明委托人的表决意见的，则委托人在此确认：委托人对受

托人在此次股东会上代委托人行使表决权的行为均予以确认。

受托人无转委托权。本委托书有效期至委托事项完结为止。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受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证券代码：002600� � �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2014-056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因存在可能对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江粉磁材，股票代码：002600）自2014年8月11日开市起停牌，公

司同时发布2014-052《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4年8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等议案。（详阅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4-053《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以及2014-054《关于终止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8月14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2014年 8 月 1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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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0158� �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31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26日

起停牌。经公司研究，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10日开市起按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经公司申

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4�年 8�月7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 对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尽职调查、审计、评

估等工作正在进行中，由于重组方案正在进一步论证中，尚未确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36� � � �证券简称：西泵股份 公告编号：2014-025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声明

格式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4年8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和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公司披露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与目前深交所规定的声明格式存在一定差异。根据要求，公司

按照有关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予以修订。修订后的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提名人声

明详见2014年8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由于本次修订对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连友谊 股票代码

0006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锡娟 王士民

电话

0411-82691470 0411-82802712

传真

0411-82650892 0411-82650892

电子信箱

sunxj@dlyy.com.cn wangsm@dlyy.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18,159,778.17 1,720,463,838.10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4,336,784.17 63,822,276.18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364,092.07 63,769,144.96 0.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24,806,779.16 -425,472,033.69 23.6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81 0.179 1.1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81 0.179 1.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3% 4.44%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280,609,010.39 9,465,841,330.91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54,130,154.72 1,489,634,743.36 4.3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9,49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3% 106,660,000 0

质押

101,010,000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58% 27,000,000 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 3,738,695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摩根士丹利华鑫

卓越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7% 2,727,544 0

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华信

.

信银

8

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3% 1,539,838 0

梁润权 境内自然人

0.39% 1,407,701 0

孟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6% 1,292,625 0

宋美珍 境内自然人

0.28% 1,000,000 0

刘胜利 境内自然人

0.24% 848,200 0

杨群 境内自然人

0.20% 754,5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大连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与前

10

名其他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以上

无限售条件股东与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势头良好，但投资需求相对较弱，房

地产发展形势不利。在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公司上下统筹运作各种资源，努力应对市场的结构性

改变，有效地保证了公司的平稳运行。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816万元，同比增长5.68%；实现营业

利润12,952万元，同比下降0.7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34万元，同比增长0.81%。

公司零售业由于消费市场持续低迷， 加之电商冲击， 本期实现营业收入82,070万元， 导致同比下降

8.13%；实现利润2,401万元，同比下降54%，影响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收入下降，二是筹备新店发生的

开办费用以及广告营销费用、人工成本等同比增加。酒店业受三公消费下降、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本期实

现营业收入9,026万元，同比下降12%；实现利润-1,619万元，同比下降32%，影响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收

入下降。房地产业受宏观形势影响，销售形势不力，本期实现营业收入87,310万元，同比增长28%，实现利润

16,206万元，同比下降5%。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田益群

2014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16� � �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2014-075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联系方式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了更好的开展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工作，便于广大投资者了解公司的相关信息，保护投

资者的知情权， 公司决定在此前披露的联系方式基础上， 增设一条投资者热线， 电话：

0755-21519815。此次增设后联系人和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罗筱溪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茶光路南湾工业区

7

栋

3

楼

电话

0755-21519815

，

0755-21519888

转董事会办公室

传真

0755-21519900

电子信箱

ir@aisidi.com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证券代码：000758� � � �公告编号：2014-053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3、4和5项议案未获得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12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张克利先生受董事长罗涛先生的委托，主持了本次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4人，代表股份422,430,3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8999%。其中：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409,848,7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6221%。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99人，代表股份12,581,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777%。

2、出席会议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及2014年8月6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下列议案：

逐项审议议案1《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议案1.01《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11,163,035股，反对股份78,916,425股，弃权股份15,291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2.3903%。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此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163,03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4511％；反对1,442,2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4277％；弃权

15,29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0.1212％。

议案1.02《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四）发行数量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11,195,235股，反对股份78,884,225股，弃权股份15,291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2.4261%。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此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195,23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063％；反对1,410,0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1726％；弃权

15,29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0.1212％。

议案1.03《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十）决议有效期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11,195,235股，反对股份78,882,925股，弃权股份16,591股，同意股份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2.4261%。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此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195,23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063％；反对1,408,7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1623％；弃权

16,59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0.1315％。

议案2.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343,530,810股，反对股份78,882,925股，弃权股份16,59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81.3225%。此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224,19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321％；反对1,408,74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1367％；弃权

16,59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0.1312％。

议案3.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11,195,235股，反对股份78,756,745股，弃权股份142,77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2.4261%。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此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195,23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063％；反对1,282,56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0.1625％；弃权

142,77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313％。

议案4.00《关于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11,203,635股，反对股份78,748,345股，弃权股份142,77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2.4354%。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此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203,63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728％；反对1,274,16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0.0959％；弃权

142,77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313％。

议案5.00《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11,195,235股，反对股份78,748,345股，弃权股份151,17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12.4261%。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此议案未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195,235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063％；反对1,274,16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0.0959％；弃权

151,17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978％。

议案6.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421,004,993股，反对股份1,274,162股，弃权股份151,17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626%。此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224,19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321％；反对1,274,16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0.0728％；弃权

151,17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951％。

议案7.00《关于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

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421,004,993股，反对股份1,274,162股，弃权股份151,17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626%。此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224,19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321％；反对1,274,16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0.0728％；弃权

151,17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951％。

议案8.00《关于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421,007,693股，反对股份1,274,162股，弃权股份148,471股，同意股份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632%。此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持有5%以下股份）102人，同意11,226,894股，占参与投票的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88.7535％；反对1,274,162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0.0728％；弃权

148,47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1.173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关军、吕丛剑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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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1、经核查，《公司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特别提示表述的"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

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有误。现更正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存在否决提案

的情况"。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

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披露审

议该重大事项时中小投资者表决的计票结果。《公司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未对上述内容进

行披露。"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补充内容见《公司2014年第2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更正后）》。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法律意见书

金金法意[2014]字0812第042号

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贵司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贵司"或"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之有

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法律问题出具本见证意见。

本所系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并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签字的关军律师、吕

丛剑律师为本所执业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委派律师列席了贵司本次股东大会，核查了贵司所提供的有关文件的复

印件及本所律师认为所需的其他文件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贵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贵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议等文件。贵司已保证，其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及资料是完整和真实的，所

提供文件及资料中的所有印章是真实的，文件及资料的复印件与原件相一致，并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

见书的事实、文件及资料均已按本所要求向本所律师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或偏差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贵司提供的文件和资料及

本所律师对该等事实的了解以及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同意，贵司

可将本法律意见作为贵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一起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2014年7月10日，贵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载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2014年8月8日，贵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载

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议题，并说明

了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方法、投票表决方式、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事

项。根据上述公告，贵司董事会已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内容进行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4年8月12日下午14：30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的中国有色大厦6

层611会议室开始召开，董事张克利先生主持会议。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对现场出席会议人员提交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 代表股份409,848,76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与《股东名册》的

记载相符，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委托代理人所持《授权委托书》合法有效，上述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系公司依法选举和依法聘任

所产生,有权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认为，现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表决

贵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事日程的议案及子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推举了股东代

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负责监票、计票,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投票进行了清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就本次股东大会为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

使表决权。股东既可以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参加网络投票。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4年8月12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8月11日下午15：00至2014年8月12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网络投票

统计机构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数和表决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99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2,581,557股,占总股本的1.2777%。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

络投票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合法

有效。

五、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及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议案和相关事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列明审议议案相同,本次

股东大会未对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议案1：《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01（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02（四）发行数量

1.03（十）决议有效期

议案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议案3：《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案）的议案》；

议案4：《关于公司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中国有 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议案5：《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议案6：《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议案7：《关于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8：《关于聘任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议案和相关事项与会议通知中所列明审议议案相符,本次股

东大会未对未列明的事项进行审议和表决。

经合并统计每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已由公司依法公告，会

议审议的议案2、6、7和8获得通过，议案1、3、4和5未获得通过。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形成的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公司披露股东大会召开情况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除上述目的外，

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被任何人为任何其它目的而使用。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签字律师：关 军

吕丛剑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720� � � �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2014-029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会计师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8月１3日，公司董事会收到任宝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任宝玺先生申请辞去公司

总会计师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任宝玺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任宝玺先

生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后,仍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3日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

监会[2008]38�号公告）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

原则和有关要求，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商定，决定对本公司旗下

基金持有的"雅化集团"（证券代码：002497）股票进行估值调整，自2014�年8�月12�日起按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

待该股票的交易体现出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将不再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4�日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79� � �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2014-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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